
第 1 部  

導 言  

引 言  

1 .    第 1 部 是 引 言 部 分 ， 載 述 新 條 例 的 名 稱 、 生 效 日 期 ， 以 及 該 條 例 所

使 用 各 詞 語 和 詞 句 的 釋 義 和 定 義 。 這 部 分 曾 納 入 《 公 司 條 例 草 案 》

擬 稿 第 一 期 諮 詢 內 。  

2 .    隨 着 第 二 期 諮 詢 展 開，我 們 須 因 應 這 期 諮 詢 所 涵 蓋 的 草 擬 條 文 的 規

定 ， 在 第 1 部 加 入 一 些 詞 語 的 定 義 ， 亦 同 時 修 訂 另 外 一 些 詞 語 的 定

義 。  

3 .    第 1 部 的 主 要 改 動 如 下 ：  

I .   刪 除 “章 程 ” ( c o n s t i t u t i o n )及 “章 程 大 綱 ” (memorandum)的 定 義  

4 .    經 檢 討 後 ， 我 們 認 為 “ 章 程 ＂ 及 “ 章 程 大 綱 ＂ 的 定 義 並 非 必 要 ， 因

此 已 予 刪 除 。 必 須 注 意 的 是 ， 載 於 原 有 公 司 的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的 條

款，須 視 為 該 公 司 的 章 程 細 則 的 條 文 (見 第 3 .36 條 ) (詳 情 請 參 閱 第 3
部 的 摘 要 說 明 )。  

5 .    第 一 期 諮 詢 所 涵 蓋 的 一 些 條 文 (即 第 2、 第 10 至 第 12 及 第 14 至 第

18 部 的 有 關 條 文 ) 載 有 “ 章 程 ＂ 一 詞 ， 會 相 應 地 改 為 “ 章 程 細

則 ＂，但 如 條 文 中 “ 章 程 ＂ 一 詞 是 按 其 廣 義 使 用 (例 如 第 13 .3、14 .5
及 1 4 . 8 ( 4 ) ( c )條 )則 除 外 。  

I I .   條 例 草 案 擬 稿 使 用 “例 子 ”及 “附 註 ”  

6 .    我 們 致 力 以 淺 白 語 文 草 擬 法 律 ， 並 使 法 例 更 容 易 解 讀 ， 其 中 一 環 是

在 適 當 情 況 下 使 用 輔 讀 工 具 如 附 註 及 例 子 。  

7 .    我 們 增 訂 第 1 .2 (4 )條 ， 以 闡 明 如 條 例 草 案 擬 稿 包 括 就 某 條 文 的 實 施

而 舉 出 例 子 (例 如 第 4 .28 (1 ) 、 5 . 7 ( 1 )及 5 . 9 ( 3 )條 )， 該 例 子 並 非 涵 蓋

所 有 情 況 ， 又 如 該 例 子 抵 觸 該 條 文 ， 則 以 該 條 文 為 準 。  

8 .    我 們 增 訂 第 1 .2 (5 ) 條 ， 以 闡 明 在 條 例 草 案 擬 稿 中 的 附 註 ( 例 如 第

4 . 3 5 ( 3 )、 5 . 1 9 ( 1 )及 8 . 1 5 ( 4 )條 )僅 供 備 知 ， 而 並 無 立 法 效 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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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他 改 動  

9 .    第 1 部 加 入 以 下 定 義 ： 加 入 附 註 的 “ 章 程 細 則 ＂ 、 及 “ 財 政 年

度 ＂ 、 “ 上 市 規 則 ＂ 、 “ 股 份 權 證 ＂ 及 “ 特 別 通 知 ＂ 的 定 義 。  

10 .   “ 法 團 成 立 表 格 ＂ 的 定 義 已 予 刪 除 ， 因 為 我 們 認 為 無 須 在 第 1 部 為

此 詞 作 定 義。有 關 交 付 法 團 成 立 表 格 的 規 定，已 載 於 第 3 . 2 ( 1 ) ( b ) ( i )
條 。  
 

11 .    第 1 . 2 ( 3 ) ( a ) ( i ) 條 現 時 的 英 文 內 容 為 “ i n  p a p e r  f o r m ;  o r ＂ 而 並  
非 “ i n  pa pe r  c opy  fo r m;  o r ＂ ， 因 為 我 們 認 為 英 文 “ c o p y＂ 一 詞 屬

不 必 要 ； 中 文 文 本 不 需 修 改 。  




